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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衛生局 113年度辦理營養餐飲服務獎助計畫 

                          113年 1月 30 日訂定 

壹、依據： 

一、長期照顧服務法。  

二、老人福利服務提供者資格要件及服務準則。  

三、長照服務發展基金一般性獎助計畫經費申請獎助項目及基準。  

四、衛生福利部推展社會福利補助經費申請補助項目及基準。  

貳、主辦機關：新竹市衛生局(以下簡稱本局)。  

参、服務使用者資格：  

經社會救助法審核認定之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符合領取中低收入

老人生活津貼發給辦法第五條第一項津貼資格者或身心障礙者生活補

助資格者，經照管中心評估符合長照需要等級 2 至 8 級且無以下情形

之一： 

(一)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評估無提供餐飲服務需要或可外出使用共

餐服務者。  

(二)有吞嚥困難或僅能以無渣流質管灌進食或有特殊餐食需要者，其

中特殊餐食係指非盒餐或團體膳食可滿足其需求。 

(三)聘有外籍家庭看護工之個案。  

肆、營養餐飲服務提供單位(以下簡稱服務單位)資格：  

一、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二、醫療或護理機構、精神照護機構。  

三、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老人福利機構。  

四、公益社團法人、財團法人、社會福利團體、社區發展協會、照顧服

務勞動合作社。 

五、直轄市、縣(市)政府。 

伍、服務內容：  

一、週一至週日，提供每日午、晚餐。服務期間不得無故拒絕與中斷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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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災防假、農曆春節期間及週日得以同等價值代餐方式提供服務。 

二、服務提供單位透過營養餐飲志工送餐至服務使用者家中，提供到宅

訪視及問安關懷。 

三、服務使用者若未使用其他長照給支付服務，服務提供單位至少每半

年訪視一次，並撰寫個案服務紀錄，評估其需求協助連結長照相關

服務並適時轉介長期照顧管理中心再次評估。 

  四、辦理志工業務相關事宜。  

陸、服務範圍：本市餐飲服務實施範圍為本市東區、北區、香山區。 

柒、獎助標準：  

一、依據衛生福利部「長照服務發展基金一般性獎助計畫經費申請獎助

項目及基準」辦理，補助費用如下：  

(一)服務使用者之餐費： 

每人每日最高獎助 2餐，每餐最高新臺幣 100元膳費。  

1. 社會救助法審核認定之低收/中低收入戶：服務使用者免部

分負擔，每餐補助 100元膳費。 

2. 社會救助法審核認定之中低收入戶：服務使用者免部分負擔，

每餐補助 100元膳費。 

3.領取中低收老人生活津貼發給辦法第 5條第 1項第 1款津貼

資格者：每餐補助 100元膳費。  

4.領取中低收老人生活津貼發給辦法第 5條第 1項第 2款津貼

資格者：每餐補助 90元膳費，服務使用者需負擔 10元。  

5.領取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資格者:：每餐補助 90元膳費，服

務使用者需負擔 10元。 

(二)服務提供單位： 

1.志工送餐服務： 

(1)送餐交通費及誤餐費：  

平日(週一至週五)午、晚餐以每戶 30 元計，週末日(週

六、日)、國定假日及災防假午、晚餐以每戶次 50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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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志工保險費：每人每年 1,000元，且以有實際提供送餐

服務志工為限。 

2.服務事務費：每案每月最高以 200元計。 

3.業務費：應依衛生福利部及所屬機關長照服務發展基金獎助

計畫經費編列基準及使用範圍規定，依計畫經費編入狀況申

請並來函核定始得動支。 

(1)專案管理費：含電費、電話費、水費、交通工具維修、電

腦及影印機耗材、事務機器租金、通訊費、郵資、文具費、

印刷費、相片沖洗、餐具、志工送餐用品(背心、保溫袋

等)、簡易設備(限自行供餐者)及物品(清潔用品)。每案

每年補助 1,500元，最高補助 33萬元。 

(2)教育訓練暨志工表揚費：每年補助 8萬元為上限。 

A.由服務提供單位舉辦，每年補助 1家為上限。 

B.獎助項目應依衛福部及所屬機關長照服務發展基金獎

助計畫經費編列基準及使用範圍辦理。 

4.設施設備費：項目包含廚房及辦公室設備，已獲核准獎助相同

之設施設備，每隔五年始得再提出申請，其中屬汰舊換新者，

依財務標準分類所列最低使用年限規定，已達使用年限且不

堪使用者，始得再提出申請。一星期至少 4 日以設備供餐且

服務個案數至少 30名，依衛福部及所屬機關長照服務發展基

金獎助計畫經費編列基準及使用範圍辦理，並依計畫經費編

入狀況申請並來函核定始得動支。 

(1)用餐人數 60名以下： 

A.開辦設施設備費：新設置之單位最高獎助新臺幣 20萬

元整。  

B.充實設施設備費：服務滿 3 年之單位始得申請獎助充

實設施設備費，每個單位每年最高獎助新臺幣 10萬元

整，歷年累計達新臺幣30萬元(含開辦設施設備費)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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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獎助。 

(2)用餐人數 61名以上： 

A.開辦設施設備費：新設置之單位最高獎助新臺幣 25萬

元整。  

B.充實設施設備費：服務滿 3 年之單位始得申請獎助充

實設施設備費，每個單位每年最高獎助新臺幣 10萬元

整，歷年累計達新臺幣35萬元(含開辦設施設備費)時，

不再獎助。 

5.場地租金：  

獎助對象以立案之社會福利團體為限，每月最高獎助新臺幣 1

萬元整。場地以辦理營養餐飲服務所需為限，同一地點限補助

一次，申請時並應檢附租賃證明。 

捌、其他:  

一、申請本服務應以營養服務契約申請，並依長照服務發展基金一般性

獎助計畫經費申請獎助項目及基準規定申請獎助。  

二、服務提供單位向本局申請獎助經費時，需依實際服務提供狀況即時

登打服務紀錄至衛生福利部照顧服務管理資訊平臺，並依該系統

產製之總表、清冊為憑，向本局申報服務費用。 

三、服務單位申請設施設備需來函申請，依經費編入核定；已獲核准獎

助相同之設施設備，每隔 5 年始得再提出申請，其中屬須淘汰換

新者，依財物標準分類所列最低使用年限規定，已達使用年限且不

堪使用者，始得再提出申請。  

四、有關開辦設施設備及材料費，遇有營運未滿 3 年之單位有終止服

務情形，應按獎助之日起，從未使用月份比率，於核銷時一併繳回；

設施設備所有權交由受助單位管理或主管機關統籌運用分配。 

五、有關裁罰裁處等制度依據新竹市衛生局獎助辦理營養餐飲服務契

約書辦理。  

六、服務提供單位如服務使用對象非屬經照管中心評估符合為長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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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領資格之長照失能者，則不得請領獎助服務單位之費用。 

七、服務提供單位如有特殊理由終止契約時應事先函知本局，於契約終

止之日起三十日內，對其服務個案予以適當轉介或安置，並將全部

個案之相關紀錄移交甲方；乙方無法轉介或安置者，由甲方協助轉

介或安置，乙方應予配合；不予配合者，由甲方強制實施之，乙方

不得提出任何異議或要求賠償或補償，俟個案轉介或安置完成後經

本局函復同意始得解除契約。 

八、服務提供單位如結合餐飲業者或自設廚房者，其餐食製作場所、從

業人員、冷凍及冷藏庫及器具設備等衛生，應符合食品良好衛生規

範準則及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投保產品責任險及登錄於食

品登錄平台)。若因正常食用服務單位所提供食物而發生中毒，服

務單位應負擔醫療費用及法律上損害賠償責任。   

九、服務提供單位應建立服務品質促進與督導機制，包含人員素質提升

計畫、工作績效 考核獎懲規定、工作與督導流程、服務結果評估

策略等，並訂定服務工作流程、申訴、獎懲、契約書及工作手冊、

工作倫理與守則、緊急意外事故處理程序等。 

拾壹、申請流程：由服務提供單位檢附契約證明文件向本局長期照顧科申

請。  

拾貳、經費來源： 

本案所需經費共計新台幣 1,089萬 2,900元。經費來源分為： 

一、 所需經費由 113年度衛生業務-長期照顧-獎補助費項下支應。 

二、 申請長照服務發展基金 113年度一般性獎助計畫經費。 

壹拾參、其他未盡事項依相關規定辦理。 

壹拾肆、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